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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快遞 

財政部核釋以買賣有價證券為專業之營利事業取

得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其計算交際費、捐

贈及職工福利列支限額規定 

 

財政部於 115 年 6 年 3 日發布台財稅字第 11404677400 號，核

釋「以買賣有價證券為專業之營利事業」取得不計入所得額之

投資收益，其計算交際費、捐贈及職工福利列支限額規定，內

容如下： 

一. 以買賣有價證券為業之營利事業如有所得稅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之交際費、捐贈及職工福利費用等支出，應於第 2 點

規定限額內列支，再依營利事業免稅所得相關成本費用損

失分攤辦法第 3 條、第 4 條、第 6 條規定作個別歸屬認列

與計算應稅收入及免稅收入應分攤數，分別自應稅收入及

免稅收入項下減除。 

二. 營利事業應依下列修正後規定計算得列支之限額： 

費用類別 修正前 

（本次函令廢止財政部78

年2月10日台財稅第

781139831號函及83年11

月23日台財稅第

831620897號函） 

修正後 

（財政部115年6月3日台財

稅字第11404677400號） 

交際費 

以買賣有價證券為專業之

營利事業，因業務需要支

付之交際費，其全年支付

總額，以不超過左列標準

為限：（一）買賣有價證

買賣有價證券：依所得稅

法第37條第1項第1款、第2

款與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

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

80條第1款第1目、第2目所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66021&log=detailLog
http://www2.deloitte.com/tw/tc.html
http://www2.deloitte.com/tw/tc.html


券，依所得稅法第37條第1

項第1款及第2款規定辦

理。（二）因有價證券所

取得之股息、紅利及利息

（包括短期票券之利息收

入）等投資收益，准併入

營業收入總額，依所得稅

法第37條第1項第4款規定

辦理，但投資收益80%

（現為全額免稅）免計入

所得額部分，因實質免

稅，則不應併計。 

定以進貨及銷貨為目的之

列支限額。 

因有價證券取得之股息、

紅利及利息（包括但不限

於短期票券之利息收入、

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不計

入所得額課稅之股利或盈

餘）：依所得稅法第37條

第1項第4款及查核準則第

80條第1款第4目所定以供

給勞務或信用為業者之列

支限額。 

捐贈 未單獨規定。 

依所得稅法第36條第2款與

查核準則第79條第1款第2

目、第5目至第7目規定按

所得額（包括應稅所得及

免稅所得）計算限額。 

職工福利 

營利事業登記營業種類列

有投資項目者，買賣短期

票券之利息收入，因已分

離課稅，准併入營業收入

總額，計算職工福利金列

支限額，但投資收益免計

入所得額部分，因實質免

稅，則不應併計。 

依查核準則第81條第2款第

3目規定營業收入總額（包

括但不限於短期票券之利

息收入、所得稅法第42條

規定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

股利或盈餘）計算限額。 

 

勤業眾信觀點 
 

財政部新函釋針對「以買賣有價證券為專業之營利事業」在取得不

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時，其交際費、捐贈及職工福利費之列支與

限額計算方式予以明確規範。重點在於相關費用應先依所得稅法及

查核準則規定之限額計算，再依免稅所得相關成本費用損失分攤辦

法，分別歸屬於應稅與免稅收入項下減除，並同步廢止舊函釋。 

 

建議相關業者重新檢視現行費用認列及分攤方式，以確保合規降低

稅務風險。 

 

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歡迎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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